附件2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指挥部设置图



总指挥


高昌区人民政府分管领导（特别重大、重大、较大生产安全事故由区主要领导担任）





区民政局








区委网信办





区委宣传部（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





区发改委（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区教育局








区商工局








市公安局高昌区分局








区财政局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市自然资源局高昌区分局








市生态环境局高昌区分局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区交通运输局











区水利局











区农业农村局











区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 旅游局








区卫生健康委员会











区应急管理局











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区融媒体中心








区消防救援大队








区总工会








人武部





区气象局








国网吐鲁番电力有限公司











吐鲁番各铁路车站








吐鲁番机场











副总指挥


事故相关行业领域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副总指挥


区应急管理局主要负责同志





副总指挥


区人民政府办公室主任





副总指挥


事发地乡、镇主要负责同志










